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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導向師資培育之倡議、困境與解決途徑 
賴光真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師資培育之目的在於培育既能掌握教育理論知識、又能勝任教育實務工作的

教師。雖然理論實務結合且並重的觀念被普遍認同，但過往師資培育偏重理論的

教導，實務相對忽視或薄弱，理論與實務經常脫節，某些實務工作者甚至產生輕

蔑嘲諷教育理論的態度。這樣的現象，與師資培育理論實務結合並重的理念大相

逕庭。 

為矯正師資培育偏重理論的現象，實務導向的師資培育（practice-based 

teacher education）受到重視。本文論述實務導向師資培育相關倡議，闡述師資培

育理論與實務間的關係與優先順序，回顧我國師資培育實務相關內涵的發展，分

析其面臨的侷限或困境，並提出可能的解方，以提供未來師資培育做為課程設計

與實施的參考。 

二、實務導向師培課程的倡議 

很早之前，SchÖ n（1987）即已指出大學存在實務問題解決能力與專業知識

之間落差的問題，主張應顛覆翻轉，改為先從複雜、不確定的實務範疇出發，從

中習得專業日常生活的有用實務技能，再進一步形成專業知識。 

晚近實務導向師資培育的倡議，主要包括 Korthagen 與 Russell（1999）提出

的「現實的師資培育」（realistic teacher education），Grossman 等人（2009）提出

的「實務導向師資培育模式」（practice-based teacher education model），以及

Benedict 等人（2016）提出的「實務導向準備的師資培育」（practice-based 

prepara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Korthagen 與 Russell「現實的師資培育」認為，應該安排教師未來日常實務

工作情境會遭遇到的真實或具體問題，引導師資生開展學習，形成自己的情境知

識（situated knowledge），以縮小或消弭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差距，解決理論到實

務的應用遷移（transfer）問題。Korthagen 等人（2001）進一步提到三項原則，

包括應從師資生內在需求來激發其學習教育專業知能，應以師資生的經驗為根

源，以及應引導師資生反思其經驗的具體細節。 

Grossman 等人的「實務導向師資培育模式」，建議找出核心實務，重新思考

與建立師資培育實務教學的架構，並指出教學實務專業教育的三個關鍵概念：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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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representations）、解析（decomposition）及趨近（approximations），指引實

務導向師資培育首先應讓師資生直接觀察教學實務或由師培教師示範呈現之，其

次將相關實務分解成較小且可學習的成分，然後設計情境引導師資生練習而獲取

知能（Grossman, 2018）。 

Benedict 等人則主張在整個師資培育歷程中，充分安排聚焦、持續、連貫的

高品質實務導向機會，讓師資生反覆練習和精熟應用學科重要內容和教學方法，

產生真實經驗，認知學校內部種種關係，以及與學生合作互動等，再輔以他人回

饋與自我後設省思，幫助師資生逐漸發展、內化並自動化其教學知能。Benedict

進一步指出，高品質實務導向機會必須具備示範、分期學習（spaced learning）、

多樣化學習、從旁教練與回饋、分析與省思、鷹架支持等五項特徵。 

綜觀之，實務導向師資培育強調聚焦於教育核心實務，以教師教育實務工作

會遭遇到的問題或情境為出發點，引發師資生內在需求，經過解析為較小單元，

透過儘早、長期、持續且連貫的課程安排以及師生同儕教練輔助，讓師資生觀察

或見聞而產生經驗，並對這些經驗進行省思，必要時反覆練習，從而獲取、內化

或精熟教育理論與實務知能。 

強調師資生儘早進入教學現場或接觸實務的師資培育，已在若干師資培育大

學實施。例如美國華盛頓大學師資培育課程第一學期的課程，除學分修習之外，

必須在中小學現場大約60小時，並且逐年增加（張雅芳，2019）。芬蘭師資培育

課程安排有20學分以上的實習課程，在師資生進入學程即開始採取交融螺旋的方

式修習（王麗雲、徐銘璟，2015）。 

三、師資培育理論與實務的關係 

實務導向師資培育並非僅偏重實務技能的訓練，其真正意涵仍然強調理論與

實務的結合與並重。例如 Grossman 等人反對能力本位模式，即認為此種模式未

能發展支持師資生有效運用這些技能背後的知識與教學思考（Grossman, et al., 

2009）。由此可見，實務導向師資培育仍相當重視理論的學習與獲得。 

理論與實務兩者本即一體兩面，理論基本上都是累積眾多實務觀察，經過探

究之後所抽取獲得的普遍性原理原則，而建立理論的目的則是訴求能夠指引實務

的實施，使其有所參考或依循。教育領域的理論與實務更是如此，借用杜威名言

之語法，兩者應呈現「教育理論是教育實務的普遍原理，教育實務是教育理論的

實踐場域與實驗室」之關係，兩者相互為用，鄙視理論或輕忽實務都並非妥當。 

從哲學知識論的觀點來看，無論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實驗主義或建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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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知識論的終極目標仍然都是訴求人們能夠掌握原理原則，獲取共通的或

形成自己的理論知識。就如數學教師不會帶學生算盡天下所有實務例題，而是訴

求學生能掌握屬於原理或公式，據以處理未來可能面對的各種情境變異。師資培

育亦然，實務導向並非只重精熟教學技巧，而是訴求透過實務經驗，同時更能強

化師資生對理論的學習與理解。如果僅重視實務訓練而輕忽理論習得，師資培育

頂多養成「巨匠」型的教師，無法讓教師臻於「大師」境界。教育若自許為一門

專業，則即使是基層工作者亦不宜輕忽理論的學習與理解。 

在理論實務並重的前提下，實務導向師資培育最主要的特徵在於改變傳統師

資培育多先以理論為先，其後才導入實務的接觸與學習之模式，轉為強調以教師

實務工作會遭遇到的問題或情境為出發點，亦即「實務先行」，以引發師資生的

內在學習需求，其後才獲得理論知識的理解或建構。羅寶鳳（2020）即指出師資

培育課堂教學效果不彰，相當程度肇因於師資生對教育現場真實問題欠缺了解。

因此以實務為先，儘早接觸實務，可能更能裨益教育理論知識的學習。 

四、實務取向師資培育遭遇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師資培育理念與制度上即認知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並重。晚近

例如民國 83 年師資培育多元化時強化教育實習制度，103 學年度起規定師資生

必須前往學校或幼兒園從事 54-72 小時以上的實地學習（教育部，2013），106

年「職前教師專業素養指引暨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基準」則規定「教育實踐」

類課程應占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至少三分之一以上（教育部，2017）。除此之

外，為彌補教師資格考試偏重以紙筆測驗學理知識，不但增加情境題、綜合題等

題型，也推動「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師資培育評鑑亦納入：輔導師資生組成多

元團隊赴教學現場進行學習服務或社會服務，教師/實習指導教師具中等以下學

校實際或臨床教學經驗或中等以下學校相關研究經驗人數比例，以及師培機構與

夥伴學校合作關係（安排/接受師資生參訪見習、教學實習、教育實習、教學專

業成長活動、課程與教學實驗與創新、學生學習促進）等實務背景與內涵相關指

標（教育部，2020）。 

前述種種努力，顯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以及師培大學相當程度的重視師資培育

的實務內涵。然而，各項措施執行的過程卻也遭遇若干限制與困境，致使成效未

能臻於理想。 

第一，師資培育體制仍會將學生置於大學課堂。即使主張實務導向的師資培

育，不會是也不該是採學徒制，直接讓師資生先到教育現場當學徒，觀察累積經

驗之後，再回到學校反芻經驗，從而獲取教育相關理論知能。甚至也不會採建教

合作模式，一段時間待在師培大學，一段時間進入教育現場，往往返返兩個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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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藉以學得理論也習得技能。同樣強調實務實踐的其他專業，例如醫學、工

程、法律、會計、社工等，其專業教育架構都仍然會先將學生置於大學課堂內，

師資培育亦然，不太可能有革命性的巨大改變。因此在鉅觀層面上，實務導向強

調的實務「先行」，其實更像是「並行」。而理論與實務並行較為務實或可被接

受，純粹的實務先行反而行不得也。 

第二，增加行政與輔導教師負擔。師資生進入教育現場實地學習、實習或實

踐，師培大學、授課教師或師資生均必須取得中小學或幼兒園或其教師的同意，

中小學或幼兒園必須拜託校內教師同意接納輔導，增添不少行政業務與教師輔導

的負擔，僧多粥少時同意擔任輔導的學校教師必須輔導大量或多位師資生，負擔

更重。 

第三，侵犯大學其他課堂教師權益。師資生參與實務學習或實踐，經常因時

程安排或交通往返而缺席遲到其他課堂，引發其他課堂教師深感不滿。甚至為了

能否視為公假，師生之間存在歧見，爭議屢屢發生。 

第四，實務介入程度與方式拿捏失當。讓進入教學現場的師資生低度介入，

例如只是觀察觀摩，所學可能單薄表淺，但若讓其較深度的介入，例如試教，則

又可能增添輔導教師必須善後的困擾。此外，部分學校可能安排例如整理圖書之

類的勞務項目，師資生未必認同，產生廉價勞工之被剝削感，但囿於滿足規定卻

又僅能勉強接受，實務學習的效益存在很大的變數。 

第五，實務認定標準寬鬆或不一。由各師培大學自行辦理的教學實務能力檢

測，雖有教育部委託研訂的檢測指標，但各校適用時寬嚴不一，師資生知曉其與

任教資格並無太大關連，受關注程度也不如預期。此外，師培教師應具備中小學

實務或研究經驗，往往只要沾上邊即可。而實務實踐相關的課程，部分教師象徵

性的邀請學校現職教師蒞班演講即告了事，但也聽聞有師培教師高比例的申請經

費邀請業師蒞班演講，形成以業師代替師培教師授課的異象。 

第六，可能的卸責心理。師培課程區分基礎、方法、實踐三類課程，雖然納

入實務實踐內涵的學科數量有所增加，但是此種劃分也可能無意間讓非任教實踐

類學科的師培教師反而更不會思考實務融入的課程設計。 

第七，實務接觸較晚。在傳統觀念或潛意識中，師培三類課程還是有以基礎、

方法課程為先，實踐課程居後的觀念，列為建議較後年級的修讀學科，這可由各

校師培的課程地圖窺知一二。 

第八，師培大學及/或個別學科授課教師安排的實務學習，各自植基於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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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或學科，缺乏統籌規劃，點狀的實務課程安排，其間即可能造成實務學習內

涵不必要重複或者疏漏。 

第九，缺乏理論背景的實務學習風險。師培大學教師以理論為基礎的教學往

往會引介較佳的教育理念，奠定一定的教育理想性與高度。若在師資生教育理論

與理想薄弱的情況下安排其接觸教育實務，不無可能見聞教育現場某些妥協的、

降格以求的、甚至謬誤的教育實務或實踐，卻視為正當合宜而加以接收，事後若

沒有機會向其他師友同儕提及，獲得質疑、批判而予以反思矯正，對師資的培育

確實也存在風險。 

五、實務取向師資培育問題的解決途徑 

實務導向師資培育有其必要性，但其實施卻也面臨若干侷限與困境。這些侷

限或困境如何解決，本文提出四項可能的解決途徑。 

第一，課程重構。師資培育職前課程的架構全盤重新思考與設計，不再以基

礎、方法、實踐為分類，改以教育核心實務為綱，引導所有師資培育課程均以培

育師資生獲取教育實務知能為本，環繞這些核心實務安排學習經驗、活動，以及

引介理論，乃至於促進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辯證連結。此種解方是最根本性的師資

培育課程改革，但其困難度也最高。 

第二，實務融入。無論是否重構課程，就如同中小學新課綱所提到的諸多重

要議題一般，師資培育實務內涵應以融入方式，適當融入每一學科中，而非少數

特定學科的專責或專利。因此，宜考慮規範性的要求師培每一學科均能證明其安

排有結合課程的（coursework-aligned）實務學習內涵。安排融入的方式不限，諸

如實例提供、案例討論、問題導向學習、微型教學演練、影片觀察分析、課例研

究（lesson study）、方案設計等均可。 

第三，前導實務（advanced practice）。師資培育不太可能如學徒制般的實務

先行，因此應轉向思考微觀層面的實務前導。前導實務係借用並整合 Ausubel 前

導組織（advanced organizer）以及 Kolb 以實際體驗為始的四階段體驗學習循環

相關概念，鼓勵師培教師在各單元教學之前均能先呈現實務情境或內涵（未必需

是體驗），師資生均先觀察實務性的情境內涵，然後再探究相關的理論知能，以

體會到實務與理論之間的連結，容易且願意學習，並加深印象，未來更有機會加

以善用。 

第四，經驗回顧連結。師資培育與大學其他許多學系學程有一點不同之處，

即很多師資生已有教育/教學相關經驗，例如擔任小老師、同儕教導、家教等，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1），頁 36-42 

 

自由評論 

 

第 41 頁 

即使沒有前述經驗，至少也歷經 K-12 漫長的校園生活經驗，從學生角度見聞過

無數教師的教育/教學實務，包含廣泛多樣的教材教法、班級經營、校園人際互

動與現象等，無論是正面或負面，應鼓勵師培教師善用師資生已有的豐厚實務經

驗，在各單元教學的課前、課中或課後，引導師資生回顧自身有無相關經驗或見

聞，與教學內容或理論連結，並提出與其他師生分享，從而「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此兼可發揮典範學習、批判思考、同理思考、價值選擇等

效益。此種其他學系學程不易擁有的教學資源，甚至可以成為 Shulman 對個別領

域專業人員培育所稱的「特色教學法」（signature pedagogies）（張民杰，2012），

成為師資培育的特色教學法。 

六、結語 

師資培育應理論實務結合並重，為矯正過往過度偏向理論教學之弊，實務導

向受到師資培育學者與實務界重視，強調聚焦並以教育核心實務為出發點，引發

師資生內在需求，經過儘早、長期、持續且連貫的課程安排，讓師資生產生經驗

並省思練習，從而獲取理論與實務知能。 

然而實務導向師資培育仍必須在既有大學專業教育的慣例框架中實施，歷來

不乏實務能力促進相關的努力，但遭遇諸多侷限或問題，成效未如理想。基於此，

本文提出課程重構、實務融入、前導實務、經驗回顧連結四項可能的解決途徑，

未來之師資培育若參採各項或部分解方進行規劃設計，應可讓實務導向師資培育

更具可行性與落實，並培育理論實務兼備的優良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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